
  

上訴案件編號﹕787/2011 

合議庭裁判日期﹕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 

 

主題﹕ 

居留許可的申請 

犯罪前科 

 

裁判書內容摘要﹕ 

1. 第 4/2003 號法律第九條的立法精神是賦予行政長官足夠的自由

裁量權，行政長官在考慮法律開列的應予考慮的因素後，只要其

行為不偏離其享有自由裁量所依據的立法目的時，則法院不得介

入審查之。 

2. 在家庭利益和國家安全利益有衝突時，毫無疑問必須以國家利益

為優先考慮。在本個案，上訴人主張的家庭團聚和共同生活的利

益遠不能凌駕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安全的利益，因此，立法者在

4/2003 號法律已明示賦予執法的行政當局在考慮非澳門居民申

請在澳門居留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當中包括申請人的犯罪前科。

既是法律所規定者，實難以理解依法行事的保安司司長如何通過

其否決居留申請事能違反《家庭政策綱要法》的規定。 

 



  

裁判書製作法官 

 

賴健雄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行政司法上訴卷宗第 787/2011 

合議庭裁判 

 

一、序 

A，身份資料詳見於本卷宗，就保安司司長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

作出不批准其提出的居留申請的批示表示不服，並以下列的理由向本

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1) 被上訴之批示作出“不批准，司法上訴人居留申請的決定。 

(2) 被上訴之批示主要因著司法上訴人存有“刑事犯罪前料"之因素，故作出

不批准居留申請的決定。 

(3) 本案中，司法上訴人提出居留申請的目的，主要是為著與作為本澳居民的

妻子及於2009年11月9在本澳出生的女兒在本澳共同生活，並給予女兒一個健康的

家庭下成長。 

(4) 第4/2003號法律第9條第2款規定了居留許可所考慮的因素。  

 “一、……。 

   二、為批給上款所指的許可，尤其應考慮下列因素： 

(一) 刑事犯罪前科、經證實不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或本法律第四條所
指的任何情況； 

(二) 利害關係人所擁有的維生資源； 

(三)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之目的及其可能性； 

(四) 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或擬從事的活動； 

(五) 利害關係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親屬關係； 

(六) 人道理由，尤其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缺乏生存條件或家庭輔助。” 



  

(5) 上述法律所規定居留許可所訂定的因素，只是給予權限當局能作出多方面

考慮，而不是僅就某一因素而獨一地考慮並作出決定。 

(6) 第4/2003號法律沒有強制性地規定當出現某一個因素時，就必須否決居留

許可的申請。 

(7) 盡管第4/2003號法律第9條第2款第1項規定了，在批給居留許可時尤其應考

慮申請人是否存有“刑事犯罪前科”。 

(8) 行政當局所應考慮的是針對其體個案及情況，從多方面因素作出全面的考

慮，例如另外有否涉及第9條第2款第2至6項之其他因素。 

(9) 司法上訴人在本澳所觸犯的是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罪，其主要是因司法

上訴人一時醉酒失去理性的情況下而作出，屬偶然性事件。 

(10) 法院在判決時，亦全面地考慮了相關罪行及情節，僅對其判處罰金作為

懲罰，且認為足以阻嚇利害關係人繼續犯罪。 

(11) 這樣可反映，司法上訴人所觸犯的罪行對社會的公共利益並不會構成影

響，更加重要的是，司法上訴人的人格已得到了更變。 

(12) 所以；即使司法上訴人存有“刑事犯罪前科”這一因素，但根據有關具

體犯罪情節及現時司法上訴人的人格發展，即使批准司法上訴人居留許可，亦不

會對本澳地區的治安及公眾安寧帶來任何危害性或不利因素。 

(13) 故被上訴之批示依據第4/2003號法律第9條第2款第1項的規定不批准司法

上訴人的居留申請，存有理解法律方面錯誤之瑕疵，從而應宣告廢止被上訴之批

示。 

(14) 倘法院不這樣認為時，司法上訴人則提出以下理據。 

(15) 司法上訴人申請居留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與其居於本澳的妻子及只有兩歲

的女兒在本澳共同生活，並在本澳組織家庭。 

(16) 司法上訴人的妻子為本澳居民，並於本澳工作及生活，而司法上訴人的

女兒則於2009年11於在本澳出生，並取得了澳門居民身份證，現與其母親在澳門生

活。 

(17) 司法上訴人為了有效地照顧妻子及撫養和教育兩歲的女兒，並且希望女

兒在一個健康的家庭環境下成長，故決定移居本澳與家人在本澳組織家庭。 

(18) 但當不批准司法上訴人居留本澳時，可預見的是司法上訴人需與妻子及

女兒分離生活，亦會造成家庭及親情的疏離。 

(19) 第6/94/M號法律《家庭政策綱要法》所保護的是家庭和家團的建立，以及

保護居民權利和利益的原則。 

(20) 一個健全的家庭是建基於所有家庭成員間的團結及穩定，而家庭亦作為



  

社會群體的一個基本要素。 

(21) 倘行政當局以任何相對不具危害社會利益的理由以否決一個家庭的健

立。 

(22) 這除違反了行政當局對謀求公共及居民利益的宗旨外，亦違反了第6/94/M

號法律《家庭政策綱要法》對家庭的保護。 

(23) 被上訴之批示在依據司法上訴人的“犯罪前科”而不批准居留許可申

請，明顯是對《家庭政策綱要法》的違反。 

(24) 行政當局從上述這些規定看，不考慮家團和穩定的標準，僅依據司法上

訴人的犯罪前科去審查及否定所提出的申請是不合法的。 

(25) 故被上訴之批示在這方面違反了第4/2003號法律第9條第2款規定，第也同

樣違反了第6/94/M號法律第1條、第2條及第3條規定，亦應宣告被廢止。 

 

請求 

基於上述的事實及法律規定下，在此請求法院: 

(1) 接納本司法上訴;及 

(2) 傳喚被司法上訴人;及  

(3) 宣告被上訴之批示存有錯誤理解第第4/2003 號法律第9條第2款第

1項的規定而出現之瑕疵，從而應宣告廢止被上訴之批示。或 

(4) 宣告被上訴之批示違反了第4/2003號法律第9條第2款規定，第也同

樣違反了第6/94/M號法律第1條、第2條及第3條規定，亦應亦宣告

被廢止。 

 

被上訴實體保安司司長依法經傳喚提出答辯，主張被上訴行為不

存在任何瑕疵，請求法院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見本卷宗第 28 至 31

頁) 。 

其後，經裁判書製作法官批示通知上訴人及被上訴實體作任意性

理由陳述。 



  

上訴人及被上訴實體經通知後均没提交屬任意性的理由陳述。 

隨後卷宗依法送交檢察院作檢閱，尊敬的檢察院司法官就上訴的

標的問題發表其法律意見，當中指出被上訴的批示並没有上訴人所指

的瑕疵，主張上訴應予裁定理由不成立。 

經兩位合議庭助審法官依法檢閱後，本上訴提交評議會審理。 

 

二、理由說明 

 根據存於本卷宗內，各訴訟之體無異議且對本上訴具重要性的事實

可開列如下： 

1. 香港居民 A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日向行政長官提出以夫妻團聚

為由居留許可的申請； 

2. A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於香港與澳門居民 B 結婚； 

3. A 曾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因實施兩項「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被澳門初級法院判罪和判刑罰金澳門幣壹萬壹仟圓或易科三十

七天徒刑； 

4. 保安司司長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作出批示，基於上訴人有「刑

事犯罪前科」故不批准 A 居留澳門的申請。 

 

根據上訴結論，上訴人就以下兩問題提出爭議： 

1. 法律錯誤；及 



  

2. 違反《家庭政策綱要法》。 

 

1. 法律錯誤 

雖然上訴人未有質疑被上訴實體引用作為行政行為依據的犯罪前

科，但認為根據有關具體的犯罪情節，判刑的種類及刑量，以及現時

人格的發展，保安司司長不批准其居留申請屬犯有理解法律方面錯誤

的決定，故應予宣告廢止。 

就外地人居留澳門的事宜，第 4/2003號法律第九條規定如下： 

一、行政長官得批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 

二、為批給上款所指的許可，尤其應考慮下列因素： 

（一） 刑事犯罪前科、經證實不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或本法律第四條所 

指的任何情況； 

（二） 利害關係人所擁有的維生資源； 

（三）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之目的及其可能性； 

（四） 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或擬從事的活動； 

（五） 利害關係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親屬關係； 

（六） 人道理由，尤其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缺乏生存條件或家庭輔助。 

三、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 

 

法律要求行政長官或經授權的司長得批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

許可，且規定批給時應考慮各種因素，當中包括申請人的犯罪前科。 

根據附卷的行政程序卷宗第 67 至 70 頁由初級法院合議庭作出的有

罪裁判內容，上訴人 A 曾因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在澳門實施兩項「傷



  

害他人身體完整性」罪被判罪及判刑，並獲科處罰金澳門幣壹萬壹仟

圓，如不履行則易科為三十七天的徒刑。 

因此，即使上訴人的犯罪情節不屬嚴重，且判刑亦未見嚴厲，但該

犯罪記錄仍不失為一犯罪前科，並可作為批准外地人居留澳門的考慮

因素的事實性質。 

基此，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保安司司長的行為存在理解法律方面錯

誤瑕疵。 

事實上，第 4/2003號法律第九條的立法精神是賦予行政長官足夠的

自由裁量權，行政長官在考慮法律開列的應予考慮的因素後，只要其

行為不偏離其享有自由裁量所依據的立法目的時，則法院不得介入審

查之。 

 

2. 違反《家庭政策綱要法》 

上訴人主張鑑於保安司司長不批准其居留澳門的申請，故可預見其

必須與妻子及女兒分離生活，此舉有違第 6/94/M號法律通過的《家庭

政策綱要法》所保護的家庭和家團建立，以及保護居民權利和利益的

原則。 

原則上，家庭成員團聚和一起共同生活是最正常不過的事實，特別

夫妻和子女之間的共同生活。 



  

然而，大部份國家和地區的移民政策均為移民或外地人申請居留設

定前提，當中國家安全或地區安全利益均成為審批移民或居留申請必

然考慮的因素。 

在家庭利益和國家安全利益有衝突時，毫無疑問必須以國家利益為

優先考慮。 

在本個案，上訴人主張的家庭團聚和共同生活的利益遠不能凌駕澳

門特別行政區內部安全的利益，因此，立法者在 4/2003號法律已明示

賦予執法的行政當局在考慮非澳門居民申請在澳門居留時必須考慮的

因素，當中包括申請人的犯罪前科。 

既是法律所規定者，實難以理解依法行事的保安司司長如何通過其

否決居留申請事能違反《家庭政策綱要法》的規定。 

 

三、裁判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民事及行政上訴分庭會議庭通過評議會表

決，裁定上訴人 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由上訴人支付本上訴的訴訟費用，當中包括 8UC司法費。 

通知各訴訟主體。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賴健雄 

蔡武彬 

趙約翰        

Estive presente: 

Mai Man Ieng 


